
合富醫療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九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開會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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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席致詞

參、討論事項

肆、臨時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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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富醫療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一九年第一次股東臨時會議程

時間：二Ｏ一九年十月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時正

地點：台北市信義路四段 236 號 7 樓(703 會議室) 

主席：王董事長瓊芝

開會程序

壹、主席宣佈開會

貳、主席致詞

參、討論事項

一、本公司之子公司合富(中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

通股(A 股)股票並申請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案

二、本公司與子公司合富(中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避免同業競爭協

議」案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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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之子公司合富(中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 股）股票

並申請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上市目的：

本公司重要子公司合富（中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富中國」）

擬申請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申請掛牌交易，係為快速擴張大陸業務、保留並吸引專業

人才、持續競爭優勢及提升公司資源整合成效。本公司目前間接持有合富中國 73.8%
的股權，如順利完成上市程序，有望對本公司形象及業務帶來正面效益，並提升本

公司轉投資價值，本公司及所有股東將共同受益。

（二）對本公司財務業務之影響：

1. 對財務的影響：

(1) 合富中國募集資金到位後，可加速擴張醫療檢驗集約化行銷及業務，擴大採

購量降低採購成本，升級倉儲冷鏈物流中心和資訊化系統，以提高業務競爭

力，為本公司帶來新的收入和利潤增長點。

(2) A 股成功上市亦可將合富中國打造成為獨立的融資平臺，有效率的充實本公

司大陸子公司的營運資金，同時降低資產負債率，改善本公司合併報表的財

務結構。

(3) A 股成功上市，業績成長、獲利能力提高的同時，股東獲利及政府稅收亦會

同步提高。

2. 對業務的影響：

合富中國通過本次 A 股上市，可利用募集資金擴張市場，複製既有的成功模式拓

展大陸市場，可進一步提升本公司競爭力，吸引優秀人才，並可藉由員工認股等

措施確保核心人員的穩定性，確保公司保持業務拓展的人力資源優勢。

（三）預計之組織架構及業務調整，暨該等調整對本公司之影響：

組織架構及業務與現狀相同，目前尚無組織架構及業務調整之預計規劃。本公司保

持合富中國之控股權並維持對其實質控制力及經營權，對本公司沒有影響。

（四）股權分散方式及預計降低之持股比例：

合富中國擬於大陸市場辦理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 股)並申請在上海證券交

易所上市，股票面值為每股人民幣 1 元，根據上市地相關法規，本次股權分散方式

如下：

1. 分散方式：公開發行股票，具體方式為發行新股，不涉及本公司既有股份轉讓，

採取網下向詢價對象詢價配售和網上資金申購發行相結合的方式，或中國證券監

督管理委員會認可的其他發行方式。

2. 本次公開發行股票數量及預計降低之持股比例：依據上市地相關法規，發行股票

數量將不低於發行後總股本的 25%，預計本公司持股自 73.8%降低至 55.35%，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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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下降 18.45%，最終發行數量擬提請股東會授權本公司董事會、合富中國董事會

或其授權之人根據合富中國的資本需求、與監管機構的溝通情況及市場情況與主

承銷商協商確定。

（五）本次發行的募集資金及用途：

根據上市地相關法規，本次募集資金主要將投入包括但不限於上海、臺北及成都等

地之以下項目：

1. 擴大及新增醫療檢驗集約化行銷及業務。

2. 新增或升級倉儲冷鏈物流中心及資訊化系統。 

3.補充合富中國流動資金。 

（六）價格訂定依據：

根據上市地相關法規，價格訂定方式需通過詢價方式，並根據詢價結果和市場情況

由合富中國和主承銷商協商確定，或按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的其他方式確

定。

（七）新股發行對象：

根據上市地相關法規，本次新股發行對象為符合大陸法律法規和監管機構規定的詢

價對象和已開立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帳戶的境內自然人、法人以及符合上市地相關

法規規定的其他投資者，本公司不會參與認購。

（八）是否影響本公司於台灣繼續上櫃：

合富中國於大陸地區上市乙事，均按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且合富中國仍為本公司之

重要子公司，不影響本公司於台灣繼續上櫃。

（九）其他說明：

1. 合富中國考量長遠發展，向中國大陸主管機關申請首次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A

股)，惟目前仍尚未送件，未來送件時點及申請期間長短實仍存有不確定性及不

可預測性。

2. 為配合合富中國於大陸市場辦理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 (A 股)並申請在上

海證券交易所發行上市的工作需要，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會或其指定之人根據上

市方案的實施情況、有關政府主管部門的意見及上市地法令規範、市場條件、或

視實際適用情況進行調整，並全權處理與本次發行上市有關事項，包括但不限於

委任專業顧問、決定本次發行的發行條件、發行時間、發行數量、發行對象、發

行方式、定價方式、發行價格(包括價格區間和最終定價)、發行基準日、募集資

金用途、出具有關承諾函以及其他辦理一切與本次發行上市相關的事項。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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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與子公司合富(中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簽訂「避免同業競爭協議」案，提請 討

論。

說明：

（一）配合子公司合富（中國）醫療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合富中國」）擬申請

在大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 股）股票並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根據

大陸相關法規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相關要求，本公司應避免合富中國有同

業競爭之情形。

（二）考量本公司目前實際經營情況，本公司於大陸之業務原即依據集團經營策略由合富

中國及其子公司負責，且合富中國上市後，可望提升本公司整體價值及知名度，並

透過合富中國所吸引的大陸資本市場資金，得進一步開拓中國大陸及國際市場，對

本公司有顯著正面效益；且本公司本係主要透過合富中國經營中國大陸及國際市

場，因此不進行同業競爭屬本公司集團業務分配考量，與本公司之現況並無不同，

故本公司擬同意配合大陸相關法規及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相關要求，與合富

中國簽署「避免同業競爭協議」；又本公司與合富中國之間，具有控制從屬之關係，

該避免同業競爭協議尚不致違反公平交易法之規定。

（三）為配合合富中國在大陸市場辦理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A 股）股票及申請在

上海證券交易所發行上市的工作需要，有關「避免同業競爭協議」內容須依相關政

府主管部門的意見及上市地法令規範訂定，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後續

「避免同業競爭協議」訂定事宜。

決議：

臨時動議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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